
功課政策 
 
 

(一) 目標 
應用合適的功課，強化學習，並培養學生的責任感，每天準時交功課。 

 
(二) 運作方式 

1. 種類 
一般情況，老師都注重文字功課，但各科應根據本科的特性適量加入以下種類的功課： 

(a) 閱讀、(b) 資料搜集、(c) 報告、(d) 備課  
 

2. 頻率及份量 
功課應儘量避免大量抄寫及沒有意義的機械式習作。每次功課的份量宜少，但次數宜

多而有規律，每課節後的功課，需要約半小時內完成。功課的份量及深淺程度應根據

每一班學生的需要和能力設計 
 

3. 指導 
老師給予功課時，須向學生清楚解釋功課的範園、數量、繳交時間及怎樣完成，如果

時間許可，可以讓學生在課堂上做部份功課，並加以適當的輔導，尤其是個別的輔

導，然後讓學生在家完成未完成的部份。儘量避免讓學生有過份或不必要的挫折。 
 

4. 批改 
所有功課都應根據各科的規定而加以適當的批改及紀錄，並儘量在兩星期內派回給學

生。 
 

5. 促進治學計劃（中一至中三級） 

(a) 為建立同學良好的交功課習慣和學習態度，中一至中三同學需參與此計劃。每天

上課前同學需要前往指定地點繳交功課，而繳交功課的記錄將被轉化為他們在學期完

結時的「 治學評級」。 

(b) 詳細運作方式請參考下頁。 



促進治學計劃（中一至中三級） 
 
 

A. 目標： 

1. 提升學生的治學能力 
2. 表揚治學能力優異的學生 
3. 協助有需要同學改善學習管理 

4. 學期完結時給同學「治學評級」 

 

B. 本計劃分為兩部份： 

1. 功課管理 
2. 課堂表現 

 

C. 功課管理： 

1. 同學回校後需按以下安排繳交功課 

級別 中一至中三 

時間 8:00am-8:10am 

2. 未能於 8:10am前完成繳交的，一律作欠交論。 

3. 當天缺席的同學不會被計算為欠交功課。 

4. 每天欠功課名單會在課室內張貼供同學查閱，如發現任何問題，需於當天聯絡有關科

目的老師，填寫「功課記錄更正表」，並放進校務內的收集箱。 

5. 功課記錄將用於計算「促進治學計劃」的奬懲和成績表上的「治學評級」。 
 

D. 課堂表現： 

1. 老師將按課堂表現對個別同學或整班透過「課室管理系統」進行評分。 

2. 良好的課堂表現可以包括以下： 

a. 備課充足（如：備妥課本和工作紙、認真完成課前預習等） 

b. 展現學習成果（如：測驗和默書取得好成績、提交優質習作、進行個人簡報或

小組討論表現良好等） 

c. 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如：認真備課及提問、回答問題、認真完成課堂習作等） 

3. 需改善的課堂表現可以包括以下： 

a. 不帶備課堂所需用品 
b. 持續上課不專心 
c. 為整體課堂學習帶來負面影響 



4. 課堂表現記錄將用於計算「促進治學計劃」的奬懲和成績表上的「治學評級」。 

 
  



E. 計劃成果 

1. 「治學評級」 

a. 此計劃內的所有記錄將用於計算每位同學在成績表上的「治學評級」。 

b. 表現優異的同學將在「學行成績頒奬禮中」獲頒發證書。 

c. 學期完結時，「治學評級」達標的同學亦會獲記優點一個。 

2. 「綜合分數」 

a. 每循環周完結時，「功課管理」和「課堂表現」兩部分將作結算，並計算出「綜合

分數」。 

b. 同學在一循環周內的「綜合分數」將決定他/她的「治學評級」升跌。 

c. 學年開始時，所有同學的「治學評級」預設為「C」。 

d. 達到一定等級時，同學將獲發一顆「學習之星」以示奬勵。 

e. 「功課管理」和「課堂表現」的記錄將在每循環周重設。 

 
F. 懲罰 

1. 以下的同學需要接受懲處： 

a. 在每循環周完結時，「治學評級」未能達標的同學 

2. 罰則： 

a. 受懲處的同學需在指定日期前往放學後的「導修班」。在班內同學需要填寫反思

檢討表，並初步定下改善計劃。所有反思檢討表將被保存在個人記錄檔案，以

便日後跟進。無故缺席「導修班」的同學，需面對以下後果： 

i. 等同曠課的處分（最高可記一至兩個小過） 

ii. 校長、副校長或教務主任警戒 

b. 所有請假必須有家長信和相關証明（如：醫生證明、活動證明等），並在請假

後三個工作天內交校務處，按此程序請假的同學不會被額外處分，唯亦需出席

下一次的「導修班」。 

c. 特殊個案將轉交升學輔導組、輔導組或訓導組跟進。 
 


